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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判解 ..........................................................................................................................................

「空白授權票據」與「利用使者完成票據行

為」、「票據行為代理」之區別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97年度北簡字第36723號判決

─────────────────
【事實摘要】

原告與盧○○、陳○○共同簽發系爭本票，作為盧○○向華南商業銀行購車

貸款之擔保，惟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票上未記載票據金額、利息及發票日，僅

有授權書約定：「被告得視實際情況自行填寫發票日及本票金額，並視實際需

要，隨時填寫到期日，並行使票據上權利，立授權書人等絕無異議」等語。嗣華

南商業銀行核准盧○○之購車貸款契約後，被告即自行將核貸金額、發票日及利

息補充記載於本票上，並對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行。原告於接獲法院本票裁定書

後，即起訴主張其所簽發之系爭本票係屬無效之空白授權票據，被告對於原告無

票據債權存在。

【裁判要旨】

系爭本票是否為空白授權票據，是否為無效票據？茲分敘如下：

一、按「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但本法別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執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備本法規定應記載事項之票據者，得

依票據文義行使權利；票據債務人不得以票據原係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理由，

對於執票人，主張票據無效。票據上之記載，除金額外，得由原記載人於交

付前改寫之。但應於改寫處簽名。」票據法第11條定有明文。而票據法第11

條為強行規定，應記載事項若有欠缺，該票據即屬無效，票據法第11條第

1項並未承認空白授權票據，同法條第2項雖就善意執票人得為權利行使及

債務人抗辯權限制為規定，亦難據之而謂我國票據法承認空白票據之發

行。

二、被告雖提出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3896號判例、70年7月7日第18次民事庭

會議決議，認實務上以承認空白授權票據存在之合法性，而發票人得自行決

定效果意思，再由其他人為發票人之填寫機關。然參之前揭判例中「授權執

票人填載票據上應記載之事項，並不限於絕對的應記載事項，即相對的應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實務系列 ● 判解 No.2集

40

記載事項，亦可授權為之。」等語，及上開決議中「甲簽發未記載發票日之

支票若干張交付丙，既已決定以嗣後每月之十五日發票日，囑丙逐月照填一

張，以完成發票行為，則甲不過以丙為其填寫發票日之機關，並非授權

丙，使其自行決定效果意思，代為票據行為而直接對甲發生效力，自與所

謂『空白授權票據』之授權為票據行為不同。嗣丙將上開未填載發票日之

支票一張交付乙，轉囑乙照填發票日，乙依囑照填，完成發票行為，乙亦不

過依照甲原先決定之意思，輾轉充作填寫發票日之機關，與甲自行填寫發

票日完成簽發支票之行為無異，乙執此支票請求甲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甲

即不得以支票初未記載發票日而主張無效，此種情形，與票據法第11條第2項

規定，尚無關涉」等語，僅可知絕對或相對應記載之事項之填寫，得由本

人授權為之，而支票應記載事項中之發票日部分，亦可由本人轉囑他人作

為機關，完成發票行為等情，均難認實務上已確實承認空白授權票據。

三、復參之最高法院82年3月30日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內容，雖未就空白授權票

據部分做出統一結論，然其研究意見：「票據行為乃財產上之法律行為，自

得授權他人代理為之。本院67年度台上字第3896號判例，旨在闡釋授權他人

填載票據上應記載之事項，並不限於絕對的應記載事項，即相對的應記載事

項亦無不可。代理人經本人（票據債務人）之授權，於代理權限內，自己

決定效果意思，以本人之名義，完成票據行為，而行為之效果直接歸屬於

本人，斯即票據行為之代理。至票據債務人自行決定效果意思後，再囑託

他人依此效果音思完成票據行為者，不過票據債務人假手他人為表示機

關，該他人係居於使者之地位，將票據債務人原先決定之效果意思對外表

示而已，本質上與票據行為人自行完成票據行為無異。本院70年7月7日70

年度第18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即在說明利用使者完成票據行為與票據行為之

代理二者有別，不容混淆。上述本院67年度台上字第3896號判例與70年度第

18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之見解，並無不一致之情形，且此見解，迄未變更。代

理人與使者不同。代理人自為意思表示，使者則係傳達他人之意思表示。

執票人究以使者或代理人之地位完成票據行為，係屬事實問題，應由事實審

法院調查審認。」等文句，亦徵實務上對於發票行為之處理，在票據上絕

對或相對應記載之事項之完成，可以使者完成票據行為，亦得以代理完

成，然該2種完成票據行為方式，均應有本人決定效果意思（即使用使者

完成票據行為）或經本人授權（即票據行為代理），倘無本人決定效果意

思、授權，本人自不因此負票據上責任。

四、然查，系爭本票之簽發係因購車貸款契約所引起，華南銀行、被告因欲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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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債務人盧秉治之信用狀況，且威森公司股東即徐岳平等人尚未確定要購買

多少金額之汽車，故消費借貸契約之締結與系爭本票之簽立，非於同一時

點，系爭本票簽發時點係先於消費借貸契約締結時點，更甚者，系爭本票於

簽發時尚無法確定購車消費借貸之金額為何，盧○○於金額、利率及發票日

期均空白之本票、授權書上簽章後，被告再將該空白之系爭本票給原告簽

名，原告在簽發系爭本票時，盧○○未告知原告欲購入汽車之金額，原告亦

不知悉金額之大概數額，僅知道簽發之系爭本票係為公司購車消費借貸款之

擔保等情，業據證人盧秉治到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33頁），觀之系爭本

票1紙亦可知票面上金額、利率之字跡與票上發票人字跡未符（見本院卷第5

頁），顯見系爭本票上金額、利率記載，非原告所為。被告雖辯稱已告知原

告等發票人核貸金額，並經原告確認無誤，業務人員僅為原告之填寫機關，

銀行在徵審作業必然照會借款人，確認借款人瞭解核貸金額為何等語，然均

未舉證以實其說，陳述之真實性已存可議。再審諸證人盧○○身為購車貸款

契約之主債務人，對相關文件簽發乙情知之甚詳，其簽發系爭本票時點先於

購車消費借貸契約締結時點，簽發系爭本票時尚未確定可獲得多少貸款金

額，是主債務人盧秉治不明瞭貸款金額，原告僅係系爭本票共同發票人、擔

保人身分，怎可知悉票據原因關係之貸款金額，及其簽發金額、利率及發票

日均空白之系爭本票，其後會被填載多少票面金額，是以，系爭本票之簽發

情形與前揭2種票據行為之完成方式有違，其完成方式未經過原告本人授權，

亦未由原告決定票面金額之效果意思，原告在無從知悉、無可預見票面金額

為多少之情況下，自不負票據上責任。

五、系爭本票雖有授權書約定：被告得視實際狀況自行填載發票日及本票金

額，並視實際需要，隨時填載到期日，並行使票據上之權利，立授權書人等

絕無異議等語，然其約定方式已與票據法第11條及前揭判例、決議意旨

相違，且其授權方式並未為任何限制，得由被告任意填寫票面金額之重

要事項，顯已背離前揭判例、決議肯認「使用使者完成票據行為」、

「票據行為代理」方式，所為簽發之票據行為仍須本於上開法條、判例

及決議揭示意旨為判斷，系爭本票於簽發時點既未具備應記載事項，為

無效票據，且被告於取得系爭本票時，明知（惡意）系爭本票為欠缺票

面金額記載，其後自行填載應記載事項，難謂有善意取得票據，原告亦

不因此負票據上責任。綜上各節，系爭本票於原告簽發時並未填載票面金額

等應記載事項，原告亦未為票據行為授權或使用使者完成票據行為，依票據

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系爭票據應屬無效。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實務系列 ● 判解 No.2集

42

【學說速覽】

本案之爭點如下：

一、空白授權票據之意義及其合法性

所謂空白授權票據係指發票人預先簽名於票據上，將票據上應記載事項

之全部或一部不予記載，授權予相對人補充記載完成之票據。按票據法第11

條第1項規定，票據欠缺應記載事項者，應屬無效，此為票據要式性之規定，

準此，空白授權票據之合法性，殊值存疑。實務上目前大多否定空白授權票

據之合法性，認其欠缺形式要件而屬無效票據，然多數學者認為此顯與工商

社會之需要脫節，且票據法第11條第2項之規定：「執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備本

法規定應記載事項之票據者，得依票據文義行使權利；票據債務人不得以票

據原係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理由，對執票人，主張票據無效。」即是空白授權

票據合法性之法律依據。是以，學者認為應從票據實務需要及發票尚未完成

之觀點探討空白授權票據效力，亦即空白授權票據係未完成之票據，必須經

由他人填寫絕對應記載事項後，始發生票據之效力。

二、空白授權票據與票據行為代理之區別

就空白授權票據而言，其補充權之行使與票據行為之代理在民法上同屬

代理行為，惟補充權之行使有其獨特性，與票據行為之代理並不全同。二者

主要差異如下：

（一）補充權人填寫時或代理人代理時是否須另行簽名：

因空白授權票據上已有發票人之簽名，故相對人行使補充權時，只需填

寫欠缺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即可，不必另行在票據上簽名，一旦相對人補充

記載完成，善意執票人即得依票據法第11條第2項向發票人行使票據權利。至

於行使補充權之相對人，因其未簽名在票據上，自不負擔票據債務。然若為

票據行為之代理，依代理之形式要件，代理人必須簽名於票據上，否則縱本

人有授與代理權，仍僅構成民法第9條之「隱名代理」，由代理人自負票上之

責任。

（二）本人可否對第三人主張無權或越權：

原則上票據若已流通至第三人，本人仍得主張代理人係無權或越權，而

以之為抗辯事由；空白授權票據若相對人補充記載後流通至第三人手中時，

發票人並不得主張相對人之補充記載係無權或越權而為抗辯。

三、空白授權票據與利用使者完成發票行為之區別：

最高法院70年度第18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旨在闡明「空白授權票據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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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完成發票行為」之差別。所謂「利用使者完成發票行為」係指發票人已自行

決定效果意思後，再囑託他人依此效果音思完成票據行為者，票據債務人僅係以

他人作為表示機關，該他人係居於使者之地位，將票據債務人原先已決定之效果

意思對外表示而已，故使者之填寫行為本質上與票據行為人自行完成票據行為無

異。相對地，空白授權票據之相對人，經發票人授予補充權後，於補充權之權限

內，得自行決定效果意思而為補充記載。是以，兩者最大之區別，即在於「補

充記載之內容是否得由填寫人自行決定其效果意思」，若得自行決定，則為

空白授權票據；反之，則為「利用使者完成發票行為」。

【考題分析】

甲向乙公司租車出遊，租賃契約約定若因可歸責於甲之事由，致使乙公司所提

供之車輛受損，乙公司得將甲預先簽署之本票填入損害金額後求償，甲並因此

簽發以乙公司為受款人，發票日為民國98年2月1日，但未記載金額及到期日之

本票一紙，連同載明乙公司得按實際損害金額代甲填寫票面金額之授權書，交

與乙公司收存。後甲酒醉駕車肇事，造成乙公司車輛毀損，修繕費用為新台幣

20萬元，因甲無力支付，乙公司乃將該紙本票之金額欄填入新台幣20萬元後，

背書轉讓與丙公司，以支付該受損車輛之修繕費用，丙公司復為採購零件，將

其背書轉讓與丁公司，丁公司於民國98年8月4日向甲提示請求付款遭拒。試附

理由說明丁公司與甲、乙公司及丙公司間之票據關係。 （98司法官）

◎答題關鍵

本題之前半段即係在討論「空白授權票據」效力及合法性等爭議問題，

此時，應就實務及學說之見解簡單論述，若採取實務否定「空白授權票據」

合法性之立場時，另需討論乙之背書行為是否有「票據行為獨立性原則」適

用之問題。此外，須注意本題係「見票即付」之本票，牽涉執票人是否未於

法定付款提示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票據法第124條準用第66條）以及是否因

此喪失對前手之追索權（第124條準用第104條）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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